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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
课堂规范检查的通知

教字〔2025〕25号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，压实一线教学主体责任，落实

学校教学工作会重要精神，深化教风学风建设，结合学校《吉利

学院课堂规范》制度要求，自 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教学

周开始，开展课堂规范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检查内容

依据《吉利学院课堂规范》进行严格落实，重点包括：

（一）手机管理

上课期间学生手机必须装入教室内手机袋，有特殊需求需要

使用手机进行教学的课程，由学院于 3月 5日前汇总本学院《课

堂使用手机教学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通过 OA邮件发送教务处

审核报备。（需提供课程教案作为支撑材料，标注说明需要使用

手机的课堂活动和频次）。

使用手机签到的班级，原则上应于课前 5分钟至课初 5分钟

完成，其后将手机放入手机袋。建议各班按学生名册序号，对应

手机袋编号，便于检查手机落袋到位情况。

班级人数超出手机袋容量时或教学场地暂无手机袋，由任课

教师组织统一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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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纪律管理

上课期间，教师应及时发现并劝阻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，包括

且不限于睡觉、使用电脑进行与课堂教学无关的活动，大声喧哗等。

（三）教室卫生与节能

课程结束时，教师应提醒学生将随身物品和垃圾从教室带走。

上午第 5节课、下午第 9节课及晚上第 11节课，课程结束时应及

时关闭教室电脑、大屏、空调等教学设备。

二、课堂规范专项检查机制

（一）组织架构

学校成立课堂规范专项检查小组，由学校教务处、各二级学院

专项分组组成。

1.部门联络人：周文珍（教务处）；

2.二级学院专项分组：教学院长任组长，成员不少于 3名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

各学院结合《吉利学院课堂规范》现有规定，教务处重点检查

教师行为规范、学生课堂管理规范，各二级学院组织自查与整改。

（三）专项检查简报

教务处对检查情况每周发布简报，各二级学院在督教督学过程

中，依据《课堂规范专项检查巡课记录表》（附件 2）进行检查，

做到全院教师全覆盖。

学院每周一上午 12点前，报送上周《课堂规范专项检查巡课

记录表》到教务处周文珍老师邮箱备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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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处理办法

根据各学院反馈的问题，教务处根据学校制度规定，与当事人

核实，对未遵守《吉利学院课堂规范》相关规定的教师，按照以下

办法进行处理：

1.任课教师个人

（1）通报第 1次，由学院领导进行约谈，当周将约谈纪要报

送教务处周文珍老师邮箱。

（2）通报第 2次，由学院全院通报批评，并纳入教师年终考

核依据。

（3）通报第 3次，做一般教学事故处理。

（4）通报 3次以上，报校长办公会决议处理。

（五）处理办法申诉

若教师对检查通报的情况存在异议，请于通报发布的三日内，

通过学院专项分组向对应检查部门提请复议。三日内未提请，则视

为无异议。

附件：1.课堂使用手机教学申请表

2.课堂规范专项检查巡课记录表

吉利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3 月 3 日


